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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小型工程契約書

中原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茲為將○○○○工程交由○○○○○(以下簡稱乙方)承做，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其條件如下：
第一條
工程名稱：
第二條
工程地點：中原大學內
第三條
工程範圍：詳標單。
第四條
工程總價：全部總價新臺幣○○○○元整（NT:0,000,000元含稅）。
本工程總價不受物價變動影響，除增減工程照所附標單所列單價計算增減外，乙方不得請求追加任何費用。
第五條
付款辦法
完工驗收合格後除保留按總工程費百分之○保固金外，餘款一次付清，保固金於保固期滿後無息發還之。
第六條
工程限期
1、 簽約完成後○日內依法開工，否則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且乙方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失。
2、 全部工程應於開工之日起至○年○○月○○日完成。
第七條    逾期罰款
乙方倘未依照契約規定限期完工，每日應賠償甲方損失，按工程總價千分之○計算之，逾期罰款累計最高金額以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為限。
第八條
工程變更
甲方對本工程有變更及增減之權，乙方不得異議。對於增減數量及價格，雙方應參照本契約附件估價單所列單價計算。
第九條    工地說明
本契約所附明細單，施工說明及圖樣等均為本契約之一部份，乙方應完全明瞭切實遵照，不得發生異議。凡工程習慣上說明書內未經載明者，乙方亦照做不得推諉或要求加價。
第十條    工程清理
工程完竣後所有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等，應由乙方負責清除整理。
第十一條
保固期限
本工程自全部竣工，經甲方驗收合格之日起，由乙方保固○年。在保固期限內，倘工程一部份或全部走動損裂或發生其他損壞時，經查明係施工不良材料不佳所致者，應由乙方照圖樣負責無價修復﹙但是天災地變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解除或終止契約
乙方施工進度落後較預定進度達○日以上，或工作草率不聽甲方之指示改正，甲方得解除或終止本契約，一經通知，乙方應即停工，並繼續維護已完工程至甲方接管為止。乙方對已完工程仍應承擔本契約規定之責任與義務。
第十三條
保證責任
保證人對於乙方所負本契約之一切責任均連帶其全責，倘乙方不能履行契約義務時，保證人應負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第十四條  工地安全
          本工程施工期間，乙方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有關規則，隨時注意工地安全，遇有意外事故發生，應由乙方處理，與甲方無涉。如因乙方之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乙方負一切責任。
第十五條
履約保證及保證人

一、得標廠商限於決標後到建築師或工程主辦單位取得契約文件，並於決標後十個工作日內訂妥工程契約，另得覓一經甲方同意之同等同業保證人，保證本工程契約內之一切責任，保證人倘在契約有效期間內中途停業，乙方得另覓保證人，繼續擔保乙方契約之責任。如經認定乙方有違約情事，甲方得依照保證條款，不另經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而逕行函請履約保證者依照需要動用履約保證金，乙方不得異議，此外同等同業保證人應負責完成契約內未完成之工程，不得異議。惟經甲方同意，可依決標金額百分之十作為同等同業保證金，須於合約訂約前向本校出納組繳納 (以限國內各金融機構本票、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郵政匯票，抬頭為「中原大學」或無記名政府公債等方式)，代替同等同業保證人。履約保證於本工程全部完工，經甲方正式驗收合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同意解除。
二、退還同等同業保證金：於完工驗收合格，乙方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無息發還。

第十六條
有關本契約而生之爭議，雙方合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契約時效

本契約自訂約之日起生效，俟全部工程完竣，經甲方驗收合格，付清尾款，發給完工證明書，並於保固期滿後失效。
第十八條
附則
1、 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理。
2、 本契約正本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份，由甲方執○份，乙方執一份。
3、 本契約正本之印花由雙方各自貼銷。
立契約書人

甲  方:中原大學

代表人:校長○○○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00號

聯絡人:○○○

電  話:03-265○○○○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聯絡人:○○○

電  話:○○-○○○○○○○○
連帶保證人:○○○○

代表人:○○○

地  址:○○○○○○○○○○○○

聯絡人:○○○

電  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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